
商标权不容侵犯
“今日头条告了今

日油条”， 这则消息日前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有

媒体获悉， 北京字节跳

动科技有限公司以商标

权权属、 侵权纠纷为由，

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河南今日油条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烧烤者食品有限

公司及郑州市金水区今日油条早餐店。

资料显示， 被告方河南今日油条餐饮

公司还申请注册了今日豆花、 今日面条、

饼多多、 快手抓饼、 明日油条等商标， 部

分申请流程处于等待实质审查状态。

乍听起来， “今日油条” 抖得一手好

机灵， 起名者的创意和脑洞也让人折服。

可在保护知识产权力度不断强化的背景下，

有些名字或 LOGO 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

想蹭就可蹭。

通常， 知名品牌往往是经过多年打造

才炼成的。 无论是当初注册商标， 还是之

后宣传维护品牌， 都需要相应的精力、 资

金等投入。 因此， 知名商标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理应得到保护。 而恶意抢注商标、 傍

名牌搭便车行为， 则理应被法律 “否决”。

对于恶意抢注商标、 傍名牌搭便车的

行为， 商标注册部门还宜严加审核， 尽量

避免驰名商标当事人权益受损。 把侵权行

为直接挡在商标申请注册的大门之外， 倒

逼其规范经营。

同时， 还应该对恶意抢注者加大惩罚

力度。 只有对恶意抢注行为果断说 “不”，

正常的营商环境才会更有保障， 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也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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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原副局长涉黑
犯11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巡警大队原办公楼成涉黑组

织“办公地点”

吉林市昌邑区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认

定， 王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

定， 参股经营宾馆、 迪厅、 歌厅、 健身房、

按摩等特种行业。 自 2006 年经营至 2019 年

3月案发前， 王石每月得到 5.5万元的分红，

累计得到分红 800余万元。

2014 年 1 月， 王石得知梅河口市公安

局以 170万元的价格拍卖巡警大队原办公楼

后， 指使孙伟光前去购买。 2014 年， 因该

房屋属于无籍房， 王石又指使孙伟光伪造了

梅河口市建设银行印章， 并伪造他人产权手

续， 骗取了该房屋的产权证。 此后， 该办公

楼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办公地点。

对于王石的“手段”， 判决书中记载的

这段内容可见一斑： 当年在王石主管的经济

犯罪侦查职权所覆盖的金融领域， 能够做到

当天申请贷款， 当天就能得到贷款， 效率之

快， 无人能及。

判决书认定， 2011 年至 2018 年间， 以

王石、 王文波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插手

建筑工程和企业经营活动， 先后致使多家公

司、 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崩盘或陷入崩溃边

缘， 或老板入狱、 或公司企业被强占， 从而

导致农民工购房户等利益受损群体多次到相

关部门集体上访。 有的背井离乡， 另谋他

路。 有的破产倒闭， 甚至家破人亡。

例如， 因某房地产开发商不能及时偿还

高利借贷， 王石利用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分管

经侦大队工作的职务便利， 指使时任经侦大

队副大队长的张东亮 （另案处理） 对与开发

商有经济往来的案外人孙某某以涉嫌犯罪进

行调查。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张东亮发现经营粮

食收储的孙某某不涉嫌犯罪。 王石为谋取私

利， 要求张东亮必须设法对孙某某立案侦

查。 张东亮明知孙某某不存在骗取银行贷

款， 且未给银行造成损失的情况下， 故意采

取诱导证人作证、 对无罪的言词证据不记

录、 部门之间沟通时恶意夸大孙某某暂时失

联情节等手段， 在王石的决定下， 对孙某某

以骗取贷款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

制措施。 但检察机关审查后作出不批准逮捕

决定。 王石和张东亮的渎职行为， 致使孙某

某被错误刑拘 36 天， 其公司则因无人经营

管理， 致使库存粮食发霉变质， 遭受重大经

济损失， 无法偿还 2000万元的银行贷款。

此外， 原本想借与王石一方合作之机发

展壮大的王某， 不仅失去了对原有土地的使

用权， 还背上了诉累之苦； 经营担保公司的

王某某在不得不出借资金给王石的情况下，

还落入了王石设置的陷阱中， 不仅损失惨

重， 还背负了虚假诉讼之罪。

判决书显示， 迫于王石的身份背景， 各

被害人在合法利益长期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没有一人敢于报案使之受到追究， 而是忍气

吞声。

判决书中记载的相关证人证言， 反映了

当地群众对王石、 王文波的恐惧： “王文波

是梅河口最大的黑涉社会头子， 有一帮打

手， 以收高利贷为生， 在梅河口地区谁也不

敢惹他， 背后有副局长王石撑腰， 全梅河口

的人都知道。 借出去的高利贷收不上利息，

王文波就找王石动用公安局的势力把人抓起

来， 你说谁不害怕呀？” “大家都知道王文

波给王石放钱， 就算报警了， 警察也管不

了， 今天报警了， 明天王文波就得带着一帮

人来家里闹事， 所以没敢报警。 王石、 王文

波看谁买卖做的大了就想掺和， 你要是答应

了肯定吃亏， 要是不答应他们肯定要整你，

所以梅河口做买卖的， 见王石、 王文波都躲

得远远的。”

副局长在高利放贷过程中与

他人形成共同利益

判决书认定， 王石利用其担任梅河口市

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之便， 纠集被告人孙伟

光 （注： 梅河口一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 等

人违反规定进行参股经营活动， 同时以欺骗

手段骗取银行贷款， 从事高利放贷和承揽工

程。 自 2011 年以来， 王石、 王文波 （注 ：

梅河口一土特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 等人在

共同向他人高利放贷过程中形成共同利益，

在追讨债务的过程中， 通过有组织地实施寻

衅滋事、 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

诈骗、 虚假诉讼、 妨害作证、 伪造企业印章

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法院认为， 以被告人王石、 王文波为组

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稳定、 骨干

成员固定， 并为组织成员支付工资和一些日

常生活开销维系该组织生存发展。 王石、 王

文波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通过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欺压、 残害百姓， 对此人民群众怨

声载道，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市场经济秩序和

生活秩序， 造成了重大恶劣的社会影响。 王

石、 王文波组织、 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符

合刑法规定的黑社会组织的四个特性， 依法

应当认定为黑社会组织。

针对王石， 法院认为， 王石组织、 领导

的骨干成员固定、 组织结构稳定的犯罪组

织， 通过有组织地以暴力、 软暴力相威胁，

滥用公权力等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

方式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称霸一方， 为非作

恶， 欺压、 残害百姓，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

活秩序；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

利， 索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身为司

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 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

使他人受追诉； 纠集他人多次采取滋扰、 纠

缠等方式恐吓他人， 强拿硬要他人财物， 严

重破坏社会秩序； 非法拘禁他人， 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 且具有殴打情节； 以威胁手段强

迫他人接受服务， 强迫他人转让资产， 情节

特别严重；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

特别巨大； 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过程中， 伪

造企业印章； 以威胁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

情节严重；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 多次套取金

融机构资金， 高利转贷他人， 违法所得数额

较大； 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和其他金融

机构贷款 1.75 亿元， 用于其他用途使用，

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

法院一审判决， 王石的行为已分别构成

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受贿罪、 徇

私枉法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强迫

交易罪、 诈骗罪、 伪造企业印章罪、 妨害作

证罪、 高利转贷罪、 骗取贷款罪。 王石属于

索贿， 应对其所犯受贿罪从重处罚。 非法拘

禁他人且具有殴打情节从重处罚。 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25 年， 剥夺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罚金 4306万元。

此外， 该案中， 王文波被判有期徒刑 25 年，

剥夺剥夺政治权利 4年，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 罚金 377 万元。 孙伟光等 27 名被告人

被判有期徒刑 20年至拘役 5个月不等。

据了解， 一审宣判后， 王石、 王文波等

16名被告人不服该判决， 提出上诉。

（来源： 澎湃新闻）

非婚生宝宝生父不尽责

诉请抚养费获法院支持

近日， 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抚养费纠纷

案， 被告被判支付给原告出生始至其满十八周岁止的抚养

费。

2013 年， 原告生母江某与被告刘某在广东务工时相识，

不久后双方开始同居生活。

2015 年 8 月 9 日， 江某生育原告， 刘某系原告生父。

自原告出生至今， 刘某从未履行过生父应尽的抚养义务。

法院认为， 原告作为刘某与江某的非婚生儿子， 享有与

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原告自出生始即由江某扶养， 刘某作

为原告的生父， 未负担过原告的任何抚养费用， 现原告要求

刘某履行抚养义务， 于法有据。 原告居住于湖南省的城镇，

其要求按 1000元 /月计算抚养费， 符合法律规定。

会昌法院遂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刘某支付原告 2015 年

8月 9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的抚养费 52000元； 被告刘

某应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至原告满十八周岁止， 按 1000 元

/ 月的标准， 向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江某支付抚养费， 于每年

7月 30日前付清上半年的抚养费， 12 月 30 日前付清下半年

的抚养费。

乘车跌倒受损

客运公司依法赔偿

近日， 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乘车跌倒受损请

求客运公司赔偿案件。 2019 年 11 月 18 日， 柯某乘坐某客

车， 因车速较快， 车辆发生剧烈抖动， 坐最后排的旅客柯某

被掀起跌倒在座位下， 致使其腰部椎体受伤。 事故发生后，

旅客柯某被送往瑞昌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61 天， 医嘱建议

出院继续卧床一个月。 柯某的伤情经司法鉴定为伤残十级。

柯某以与某客运公司形成客运合同关系为由， 诉至法院， 要

求被告赔偿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审理过程中， 某客运公司对事故发生的经过没有异议，

对原告乘车过程中受伤深表歉意， 对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

同意依法进行赔偿， 只是对赔偿数额有争议。

法院认为， 原告柯某购票乘坐被告某客运有限公司的客

车， 双方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 被告有义务将原告安全送到

目的地， 被告驾驶员在运输过程中因过错致使原告受伤， 被

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判决被告某客运有限公司赔偿原

告柯某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

计为 107329.73 元， 扣减被告已支付的医疗费用 11480.84

元， 被告还应赔偿原告损失 95848.89元。

出借摩托车未买保险出事故

车主被判赔偿

近日， 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高某乙因无证驾驶未买交强险的摩托车，

碰撞行人高某甲， 被法院判决赔偿高某甲共计 183025.99

元；摩托车登记车主高某丙亦被判赔 122017.32元。

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4 月 10 日， 被告高某乙驾驶三

轮摩托车， 碰撞行人高某甲， 事故经交警大队事故责任认

定书认定： 高某乙在此次事故中应负全部责任， 高某甲不

负事故责任。 高某甲受伤后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出院后

经司法鉴定： 高某甲左侧 3-8 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

高某甲右侧额颞叶挫伤， 右侧额颞叶软化灶形成， 出现神

经系统症状， 经常头晕头痛， 记忆力下降， 构成十级伤

残。 另查明， 高某乙驾驶的三轮摩托车登记的所有人为高

某丙， 未依法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法院认为， 被告高某丙购买三轮摩托车未依法购买交

强险， 并且出借给没有驾驶证的被告高某乙， 具有过错，

庭审中， 俩被告协商约定， 所有的赔偿责任被告高某丙承

担 40%， 被告高某乙承担 60%， 原告表示同意， 遂作出上

述判决。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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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涉黑案一审宣判， 判决书显示， 该案中， 吉林省梅河口市 （县级市） 公安

局原副局长王石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高利转贷罪等 11 罪， 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并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罚金 4306 万元。


